关于开展2015年“质量月”建筑工程质量检查暨“打非治违”专项检查的通知

南建设工〔2015〕115号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区建筑工程质量检测站，各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施工图审查机构：
为增强我区建设系统的质量意识，促进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水平提升，建设质量强区，按照《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印发2015年“质量月”活动方案的通知》（南建设工〔2015〕112号）、《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印发南海区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安全生产大检查深化“打非治违”和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南建设工〔2015〕110号）、《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关于开展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2015年第二次督查暨“打非治违”专项检查的通知》（佛建管函〔2015〕562号）、《关于印发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2015年度建材打假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南建设〔2015〕88号）、《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关于开展2015年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工作检查的通知》（佛建管函〔2015〕526号）等工作要求，我局决定联合有关部门组织开展2015年“质量月”建筑工程质量检查暨“打非治违”专项检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主要安排
（一）检查时间：9月15至17日。
（二）领导机构：成立以刘浩文常务副局长为组长，张巨泉副局长、黄玮瑜副局长、谢寅龙总工程师为副组长，工程质量安全监管科、建筑市场监管科、设计科技科、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区建筑工程质量检测站、区散装水泥办公室负责人为组员的检查工作领导小组。
（三）检查人员：检查组由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相关科室，区质量技术监督局、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工作人员，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区建筑工程质量检测站、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工作人员，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检查专家组成。
（四）检查范围：抽查全区在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重点是保障性住房项目、房地产项目、大型公共建筑项目。
三、检查内容
（一）参建主体市场行为情况
1.建设单位执行招标投标程序、发包工程的情况，是否存在建设单位将工程发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无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单位或个人，不办理施工许可证、质量安全监督手续的行为。
2.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劳务分包单位承包、分包工程的情况，是否存在施工单位无资质或超越资质承揽工程、违法分包转包工程行为。
3.各责任主体现场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质量管理负责人、安全管理负责人与企业依法建立劳动关系情况、在岗履职情况，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情况。
4.建设单位与勘察、设计、施工图审查、施工、监理单位之间的工程款项拨付情况；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单位与劳务分包单位的工程款及劳务费支付情况；农民工工资发放情况。
5.主要建筑材料采购情况。
（二）进场建材管理与实体质量情况
1.建设项目施工资料记录和管理情况，重点检查施工试验报告、日志、质量验收记录等。
2.建筑材料进场验收及见证取样制度执行情况。 
3.工程建设执行强制性标准、实体质量控制情况。
4.联合区质量技术监督局、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抽检在建工程重点建材（钢筋、水泥、砌体、建筑用砂、石、安全网等），抽检工程实体质量。
（三）施工现场“三禁”落实情况
施工现场根据《广东省促进散装水泥发展和应用规定》（2011省府令第156号）和《印发〈佛山市限期禁止现场搅拌砂浆暂行规定〉的通知》（佛府办〔2011〕217号）的要求落实“三禁”工作（禁止使用袋装水泥、禁止现场搅拌混凝土、禁止现场搅拌砂浆）的情况。
（四）节能与绿色建筑标准落实情况
1.检查设计和审图环节执行节能标准、绿色建筑标准（绿色建筑项目）情况：
（1）项目总平面图，建筑、暖通空调、电气专业设计图；
（2）建筑、暖通空调等专业的节能计算书；
（3）建筑节能设计说明专篇、节能设计审查意见、节能备案表。如为绿色建筑项目，还应检查绿色建筑设计说明专篇、施工图审查意见、模拟计算书、绿色建筑设计审查备案表等。
2.检查施工和验收环节执行节能标准、绿色建筑标准情况：
（1）建筑节能工程专项施工方案、监理方案、施工图文件等是否齐备，施工现场对建筑节能信息的公示情况；
（2）工地现场的施工图文件与经审查通过的施工图文件是否一致，是否按审查后的施工图进行施工；
（3）建筑节能、绿色建筑设计内容如有重大变更，变更程序是否完善并经原审图机构重新审核通过，是否重新报送备案；
（4）主要建筑节能材料现场管理台帐（含进场时间、数量、规格、保质书编号、生产厂家或供应商、检验时间、检验结果、报审时间等），节能材料应提供质保书、有效期内的型式检验报告、现场抽样复试报告；
（5）建筑节能施工情况现场检查；
（6）建筑节能工程专项验收情况，各节能分项工程的施工及验收记录。
四、有关要求
（一）按照市局《关于开展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2015年第二次督查暨“打非治违”专项检查的通知》（佛建管函〔2015〕562号）等文件要求，所有在建房屋建筑工程项目部填写好附件1，并按附件2-6准备好相关资料放置于施工现场备查。市局将于9月18日抽取南海区在建项目进行专项督查。
（二）工程项目各相关责任主体应高度重视，认真做好自查和备检工作。被抽检项目的建设、勘察、设计、施工图审查、施工、监理等单位的项目管理人员届时必须到场，提供相关文件资料，接受询问检查，配合检查人员对现场进行实地踏勘及抽检。检查各方责任主体市场行为的相关文件资料在检查时不能当场提供、检查后限时内不能补交的，视同没有此类材料，按违法行为予以认定。
（三）对抽检的重点建材检验结果不合格的，将联合区质量技术监督局、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坚决打击生产、销售和使用假冒伪劣建材产品违法违规行为。
 
附件：  1.受检工程基本情况表
2.各方主体项目现场须提供材料清单
3.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执行情况检查表
4.工程建设各方责任主体和有关机构质量行为检查表
5.市政工程质量检查表
6.“三禁”工作检查项目评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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